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涉爆粉尘企业

3.检查项：涉爆粉尘企业事故隐患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，作业现场积尘是否未及

时规范清理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企业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制定包括清扫范围、清扫方

式、清扫周期等内容的粉尘清洁制度。

6.2 所有可能沉积粉尘的区域(包括粉料贮存间)及设备设施

的所有部位应进行及时全面规范清扫。

6.3 企业是否按制定粉尘清扫制度，清扫制度是否符合实际。

6.4 企业现场是否按照清扫制度及时规范清理积尘。


